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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遵循教育教学规律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、前瞻性、创新性。

2.具有扎实的教育教学改革基础。

3.研究目标明确，研究思路清晰，研究方法科学，改革方案合

理、可行。

4.项目预期研究成果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。

5.具有较强的研究力量和实施力量，在经费和条件等方面有保

障。

6.项目申报主持人须为省内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在职教师和教学管

理人员，其中教师应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，近两学年须每学年面向本

科生讲授至少一门课程，专任教师脱产学习、出国访学期间及教学管

理人员不做教学要求。要有一定的研究水平和组织能力，承担过校级

以上教改项目，能作为项目实际主持者，并担负实质性的研究工作。

7.为扩大项目参与面，发挥团队作用，每个项目都应组成结构合

理的项目组，项目组一般由 5-7 人组成（含主持人）。

8.项目组成员必须是直接参加项目的方案设计、论证、研究和实

施者。

9.项目申报主持人限主持 1 项省级本科教改项目，项目组成员同

时参与的省级本科教改项目不得超过 2 项。

10.2021 年度省级本科教改项目主持人原则上不得主持申报 2022

年度省级本科教改项目。

第七条 支持和鼓励整合多所院校研究力量，联合申报省级本科

教改项目，促进校际间的交流与合作。联合申请的项目需明确一个主

持学校及一位项目申报主持人。鼓励吸收行业、企业人员参与项目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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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。

第三章 项目评审与立项

第八条 省教育厅对各高校推荐的项目进行网上公示，接受社会

监督。

第九条 专家评审结果经厅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，省教育厅确定

并公布省级本科教改立项名单。

第四章 项目管理

第十条 省级本科教改项目立项建设周期一般为 2 年。特殊情况

经省教育厅审核同意后可适当延长，原则上不超过 3 年。

第十一条 省级本科教改项目实行项目主持人负责制，具体负责

项目的调研论证、方案设计、成果总结、实践应用和经费使用等工

作。项目组成员在立项建设期内原则上不允许变更，对因工作变动等

原因不能继续研究者，需经学校同意，报省教育厅审核备案。

第十二条 省级本科教改项目立项建设期内，无故不能完成研究

任务或自行中止的项目，按规定予以撤销，追回已拨经费，所在学校

下次申请省级本科教改立项时推荐名额予以核减。

第十三条 为保证项目研究质量，省级本科教研项目实行中期检

查制度。中期检查工作由省教育厅统一组织，委托各高校进行。

第五章 项目经费与使用

第十四条 省教育厅根据省财政资金情况，对省级本科教改项目

提供一定的研究资助经费，并委托项目主持人所在高校进行管理。各

高校原则上应按照不低于 1:1 的比例提供配套经费。

第十五条 各高校应为省级本科教改项目开立单独账户，保证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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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资助经费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和挪用，不得用于与项目研究无关的

开支。

第十六条 使用项目资助经费购置的图书、设备等属于国有资

产，其所有权归项目主持人所在学校，立项建设期内的使用权归项目

组，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，使用权归项目主持人所在学校，其中固定

资产必须纳入学校的固定资产账户进行核算与管理。

第六章 项目验收与成果应用

第十七条 省级本科教改项目结题验收工作由省教育厅组织实

施。

第十八条 各高校应强化成果应用意识，加强督促检查与指导，

及时将项目研究阶段成果应用到人才培养工作实践中。

第十九条 项目验收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有项目研究成果实践应用报告。

2.在省级（含）以上刊物公开发表项目研究成果实践应用文章 1

篇（含）以上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省教育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